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　函
地址：100臺北市南海路 37 號
承辦人：吳宣萱
電話：(02)2312-4071
傳真：(02)2331-3653
電子信箱：hsuan0601@mail.coa.gov.tw

受文者：本會農糧署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3月28日
發文字號：農企字第111001234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

主旨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疫情影響110年度產銷
履歷農產品驗證機構驗證作業排程，配合調整111年度驗證
作業程序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(以下簡稱本法)第35條規定，

本法108年12月25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，農產品經營者已取
得之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證書效期尚未屆滿者，自修正施行
之日(109年12月25日)起至該證書效期屆滿之日，未逾18個
月(111年6月25日)之期間內，得適用修正施行前有關產銷履
歷農產品之規定使用驗證農產品名義及標章。故農產品經營
者欲持續生產產銷履歷農產品，應於前述18個月之緩衝期內，
依本法修正後之規定，完成驗證證書轉換，先予敘明。

二、考量110年5至7月間為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對COVID-19
疫情第三級警戒減少跨區移動及群聚之防疫規範，導致認驗
證作業延遲；另有部分產品品項受限產季因素，無法於111
年6月25日前完成驗證證書轉換。為避免驗證資格中斷，損
及業者權益，請貴驗證機構配合調整驗證作業程序如下：

(一)請依附件格式於111年4月15日前完成未取得新法驗證證書
客戶清查，並調查其持續參與驗證之意願。

(二)無意願持續參與驗證者，其證書效期如逾緩衝期限者，驗
證機構應依本法第35條規定，於111年6月25日至本會L1產
銷履歷認驗證平台，終止其驗證資格。

(三)欲持續參與驗證者，驗證機構依其標章使用情形、平行生
產概況或其他因素等完成風險分級，分階段完成驗證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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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：
１、低風險業者：於111年6月25日前執行文件審查後，換發

新證書，並於111年12月31日前，依規定完成其餘驗證
程序(如：實地稽核、產品抽驗及驗證決定等)。

２、高風險業者：於111年6月25日前執行文件審查及實地稽
核後，依審議小組決議，就符合驗證基準者換發新證書，
並於111年12月31日前，完成產品抽樣檢驗。

三、驗證機構依說明二(三)將111年度追蹤/展延查驗合併轉版驗
證作業採分階段辦理者，執行產品抽樣階段得於不逾本會訂
定之驗證機構收費上限標準內，收取至多一人天現地稽核費
及交通費。

四、請貴驗證機構於111年4月15日前將附件調查結果以電子郵件
寄至本案承辦人電子信箱(hsuan0601@mail.coa.gov.tw)，俾
利本會追蹤後續辦理進度。

正本：成大智研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、安心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食農安全
檢驗股份有限公司、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、中華驗證有限公司、國立屏東科
技大學、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、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、環球國際驗證股份
有限公司、國立臺灣海洋大學、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環虹錕騰科
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國立嘉義大學、采園生態驗證有限公司、國立中興大學、藍
鵲驗證服務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、本會林務局、本會農糧署、本會漁業署、本會畜牧
處、本會企劃處 2022-03-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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